中原科技学院学生学籍信息变更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 至      学年）         第       号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一寸照片

	院部
	
	年级
	
	专业
	
	
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申请变更

项目
	姓名□       身份证号□        其他：           

	原学籍信息
	
	更改后学籍信息
	

	更改原因

及承诺书
	（后附详细情况说明或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手写“因更改信息引起的一切后果，由学生本人负责。”）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家长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

意见
	（辅导员需确定材料是否齐全，结合入学资格复查材料进一步确认信息变更情况是否属实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部

意见
	（院部需核实材料是否齐全，情况是否属实，是否存在冒名顶替等违规现象，并出具初步意见）

签  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

	学生发展处

意见
	签  字（盖 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领

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学籍信息更改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：

1、学生信息变更前后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家庭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（如更改姓名应在户口本曾用名一栏注明原姓名）；如身份证原件丢失应提供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（户籍证明要有被更改人照片并加盖户籍专用章和户籍民警章）。

2、户籍所在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改证明（注明学校名称、更改信息的时间、更改项目等，加盖户籍专用章）。涉及姓氏、性别、民族、公民身份号码变更的，还需提交省辖市（省直管试点县市）公安局治安部门审批同意材料复印件，并加盖公章。变更民族的，同时需省辖市以上民族宗教部门出具证明。

3、学生学籍信息更改，需在更改原因及承诺书上注明：因更改信息引起的一切后果，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

